附件1

张家港市面向2025年度退役士兵公开招聘

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岗位简介表

	序号
	单  位
	招聘岗位
	开考比例
	招聘人数
	学历
	专业
	其他

	1
	保税区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2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金港街道、后塍街道、德积街道户籍

	2
	经开区（杨舍镇）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5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杨舍镇户籍

	3
	冶金园（锦丰镇）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1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锦丰镇户籍

	4
	高新区（塘桥镇）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2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塘桥镇户籍

	5
	乐余镇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1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乐余镇户籍

	6
	凤凰镇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2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凤凰镇户籍

	7
	南丰镇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2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南丰镇户籍

	8
	大新镇
	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
	2
	5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大新镇户籍

	9
	常阴沙现代农业

示范园区
	社区工作人员
	2
	1
	大专及以上
	不限
	限常阴沙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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